条文2.5.1(“健康舒适” 第8.1.6条)

审查要点：
第 1 款：
1. 在设计说明及主要电气设备表中应说明选用照明光源和灯具
照度、照度均匀度、显色指数、眩光值。
第 2 款：
1. 本款将频闪比要求调整为频闪效应可视度，频闪效应是除短时
可见闪烁外的另一类可见频闪，频率范围在 80Hz 以上，可能引
起身体不适及头痛，对人体健康有潜在的不良影响。
2. 需要注意的是，考虑儿童及青少年其视力尚未发育成熟，应更
严格地控制频闪，对于儿童青少年长时间学习活动场所频闪效应
可视度 SVM 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GB 55016
的要求不应大于 1.0。

审查材料：
1.设计说明；
[bookmark: _GoBack]2.设计图纸。

